SR RN R P
11b# R % &7 EF 51750
Ao A ERECECORBRIRET
w2 imE

F A FlRR s E R %ﬁi’%g FeAz o (114# B @ 3 %211

49%L) AR AR A ﬁ%%i‘EJ%fmd,iﬁg

FREAAELLLAE S ARSI £ A e
8 FLARR o KT

B <

IHRERPZ AN E RSB o i PRI EEE o
B X 29 2 4 i o
EPREFE R
- ARFFERTF EBEE DY P RTRH- F1957 1 520
7 Ik BR{rs "EY %, 2 ERNA THRLIHE
”%hﬁﬁﬁﬁiﬁ Dz pow o b ARSI R AR
i\‘ (de¥tid ) o

EI

= ;,4,3 giﬂj :

()T %ﬁ,—/é" A 23

A F LS R PERATHAESAFLIILELY 210 3
Tt 54T > 2R E0200p 22035 (7 c 54 1 B 1w
ErsATIEGR T Tevdke ko AW A% g b)Y s
Ao o def PROTE S p R E e kK R A
T Fm P BRI Ao 230 B iR s B
BEHAL A ARSI B R L R R
FtEH A e o r i T EiEsE R A AR X
FHPHp G > IR BFFTHAY pAp Y 2 pA B
PooXHERT A EIAREAfofrL 2EFE Pt
o WIS 0 X F] S A EFA A R T e



Bele sz A e 2 R AT B E 23R T A 2 AT
’)5?7];}‘%';}:? 1_;}1—} 'Nfr.;ﬂk ’ %5’, éT;‘:?E\;‘;”u",fi,d—‘ﬂ'J° 1] ° @J}'ﬁ’?’}
B 6] FATIE S H B P % AT E A X R T ©p 5L
LRRETEDPERT B ERLFTVREFTEAY g
Bo 2 P42 B2 PN > L Gt A AR eiis >3
EFE O ERERT] S WA BT w2 U] o AR
W AR MIFEEFEA G RE AR RE (T
W) o R W Z R B FATHRAR TG fIRE o T S
2FEFIB DAL RPE AL FLETR I w2 v e
& T EE G % ATIE R T e

Ok 2 15 > (e 22 339152 4% 158 %2402 = A b e
FEHP-PA S ~ A2 F 2160 ~ %2100k 2 (TR R F >
A2 H2160F ~ F212i1F2 AR @A 3 R REP A
FIOEF ISR - AR - 2 B AX TS A RHE
TR EEEY S F L2 TR é;’é}éf—e%— \;fj—}i@_—g 2 5
Bifis B3y PFRE2ILMAFL  SFRLBA
FLAMBA T 2 T k% o

H%%ﬁﬁﬁfﬁﬁiﬁﬁ%%@ﬁwﬁﬁ@’ﬁri%%;

A0~ — R E
B oo B EIE R
DOIER T~ £ 2 2 A 1 F & e3R8 B P B ey o
@)= 2 i %
BE AR R AR
i%

3&5&@@ (giﬁ;i+

mwn \gﬂ

REFRBeL? LBEEREHRFEH > R ‘
& - #“limi i’f%l@ﬁ/\\lﬁi’-fgg\ljigf?f@;



BT FARERZMAZE 0 75T 2L 2 B
ML rwrBE2mAadAdofie F B Y B
A% *Pm%ﬂﬁﬁi/’” ACJe T 0 H A3 Aﬁ@”’%%f{iﬁ_ g -
PRAL S EHLLETRE A TR AR 5 2 H
THBWER > Y o YF74 435,000~ » Ak R E
(AR a7 EXS SE)’$4ywrvm%“Bé
EAFARRLE - R BEgdcd v AT 22
ERN AT - WA

B gE o Hipp kit 25 AR Bw Rk L8
[ P (S é’fﬁ“ﬁ“ B B F B AIE B FA81E 5 198 L B
T oo A MBLI I 29T 2 AR B A RIEHT R B o 2

Foo S mEmARRT AR I RGHLYE R e
A B RR2EY R R L PRI R LR
e P ARFE Rt X JEBE R EPR A E PG A
Rr gz pg o a2 iibl fiE eidrkv 2
PR re g FAEIZF2ZER B 325380
Z 2R FEERZEFBEFAE T E 20N - N AL
R B AT 0 i A R
(D))= % #r8 :

TERTENTE £ R ’Q%ﬁk,ﬁﬁuiﬁ£®§HW§
g (AAREAWEEET) » 2 ) ¥
ﬁ%?ﬂiﬁrmm?%éﬁrm%@’é@ﬁymﬁéi
GR LSS S SRR E TR R,

Ex T EAZEEZHP ’,’:?'-;&}i{: ré»%?’r‘ o 18 o

RIFHERY £ X RBERER Wi Mo

e o B E Ty o r%iﬁpurﬁ;’*,]* PR E‘%%"”
Ja RS AT R F AL ) i e i et o 4

BN RBOE P BT 2 § A2 %3811
ZREFA TR TR e
Pplt b BERAEFRZ F2T3E2 1% 15 ~ 5 299iF % 138 =
By %310082-2~ 545415 % 278 » H|jdded < o

\\ -
waiwﬂaﬁ

\_1

b
i
mj



ARG RT RARHRA ST BT 2RI TR
¢ E 3 B 115 & 6 * 11 P
MEF L4 ZFOF FEEh
NP AEPERAER o
4o PR A B e £ 2
Foit L agmmd ;&
=

¥

R B e L
““H‘: '— &/szJ o
FIRANART A AR PREE S B E B SR R Rt 3o

PP E > NKBRBRT L L AD A2 pAE o
Ry M

v 2 EY Y| 115 = 6 2 11 p
it &
B | LHLE BE

1 ERMERT G AN PO T (4L i) kR

2 | FRERARERFTF AT oRERYHE (3426 F) Ity

1 5&

I —;%_;45 B ﬁiﬂ'ﬁé E >
PoER A %2100
RE R F T A AFFTOREE Aiﬂz ' e D E LT
7 WA
¢ oEa mI)E 521208
Zid >~ RRER KT LFECPFFEREIMENYESF A4 SR
ﬁﬁﬁwﬁﬁaﬁ%~ﬁ$%’»uiﬁgﬁémxwkﬁ’@
1 E T3 HAEA ~FRE 9 F AT HE -
¢ EAFAE S 2160F
fFie % 210 2% 215 v 3d 4 kg RFrFLEY
PRFASGRE T E LR RN
oER RAE 53391524
% 339 BT EA G TR L F o ke | EE T E N
-r»}g | I gg'fz;,fi 1 ’ﬁ@’;uu—r{_ﬂjg :



-~ R P FEBMA ol tRPL -
ZANERRPRZL .

y.

SRR TARA RTINS R H SRS
¥HolagtFm e o
NSV v W R

o

= I o

2l

= L3 }‘zﬁﬁif%?&g«&fg Aq.?_ngg’\‘%\
ﬂ;/@?fj‘? = z-l; 3'0_7; .

Tﬁl #\ﬁjaﬁj o

o4

5\1—
i‘i‘
=
N
sj?.r
q:
\‘\'H

ﬁ%JZ%%%%ﬂ%%féﬁ’ﬁ 3 #ENME 10 &1 B
IIIJ ’ fﬁﬁi%fr 1 Hrv'ri 1 /':_ ;"‘I»ZT":?'J_%_ o -7:/70%7 E%;}vv E%g I J
L A ;f:@;wg » L 6 % b5 ﬂa_rrr«); =] E AT

ERETHIRBEFRETRNGE
14# & 3 %21149%

g . FR#
RE S

[+
Xz
El

F
AY
b



{ﬁm b,ﬁ;: ’?;ﬂm% FolFE T o ﬁ@—?\~ e S TN
T .g.H%);.T e~ B R (HE9rpEF o ‘i\«ja I 1% )
P70 30 ¥ FAZR) -';i’;ﬂir%lé (¥ (78 8) »113&6~ 7
PR RS e ~ il ek Telegram (T fETelegram) FEAE

Pebdan-LIN, ~ TAdf, ~ TR, ~ Tagid
-2 ~FYJEﬁE?&i§E§g%aﬁ A e g2 3 A 1Y
b FEEHEL LR BN 22 P EEMtE
?ﬁﬁ%@’@ﬁ@%‘gﬁﬁ‘iﬁ%‘iﬁﬁ‘*%
E R LERFEeRTAEFPPL TE L 2 0E NG e
RIEHZRT AP RE S PRRER L S
2V EP

A
P
B 2 & 35306 ~A496 & 374 % (T )2, 0003 4, 000
%ﬁiﬂoﬁéi\%%ﬁ‘iﬁ%‘$@§‘
Mefrid ~ B A RS ERIEE TA-LIN, ~ THAD, -
r

CRRE, L AHAAR-AE, o Y, ERRELER
FELHEBMAR AR LM e A AT o AN



REBSEF L FRBEHABYE BT R
SR Ad ZiTA B Rz~ | i ﬂf“hWWﬁ?rﬁ
_ﬁ.‘%J ’ ?’%ﬁi% xiﬁﬁ— DS w2 T A RS APPHE
T PREERF “”T'Jz’\ 20 REHER h‘rﬁv?m 2 )@ &
f»?ﬁ@%\ﬁ TH o2 B A ud

(—) e BB £ T B LN, 2 gy 0 113 T
4p 10pF594 w0 R pEF - AT XA ERF AR T g
I e L R A
FoRESY G AERE) ) ey I Rdyt TR
Lo E T J%%Jigvﬁﬁ%ﬂﬁ‘ﬁﬁgﬁ@
113E T2 4p 10pF594 3 > mo LR A B 3hph 2 - g A4 &

y?;

i R r:,IJ;gL;.:f;J s R A B 10H

B2 AERARERFTF N7 2RE

H%ﬁ*”ﬁ%@é’vﬁﬁﬁﬁﬁmi?*§
@

0 BEBK.?:T]Z, 0005 5, 000 7 2 37 fiv

Sz gk M £ THLH, 24570 0 A3113877 10
Bl%ﬂ@ﬁ“&%#wﬁriﬁﬂJiﬁﬁiﬁléﬂaﬁﬂ
Brizigz T A BRBHRFTF A0, 1 irpE Gl Ty
@%ﬂﬁﬁ‘?\ﬁﬁﬁam”?ﬁ(@#@&)Jﬁ%’iiﬁ
fedpt THAL  RBEETF THRER, 250282
zﬁ%aw~§%‘w%,*1mﬁw1w1m@»*’ﬁ

N el

i

LN

,f;‘r_g%giépx > %5 — {é?‘g AHF P FEEEa ,g%ﬁig,ﬁ;_ﬁ%
TARERERTF P bR TmER, ow RER K
E»561g m_L H/ "”T,TF' 3 Ijz"'/,éfé—» B W”{;}'J\AJ xr\;/\\.:-:J

ARESETH (GG, L RAR Eiciiid o SR

?’;f”;;rﬁ‘j#i% TE BE | o gt N A n g

Bt ER- 2,000 2 F Y o

3 AR AR 4 A A AP Ldh ¢ £
SET219p 1hpEbdA o S pFzF » T & 4 s_iﬂr‘gﬂjgmfﬁi

NN

ﬂ
gt

\

N/

T

gl Bn\zs-mﬁ

CASS



4

s
N

R
pL)
’
Y

S
PR H (
REAAGHRE  ME

MoouR
o3
%
-E.l

=

J1EREGEL T ERRAT
l?“r}\)& F.E’_)J ”I(JP%\ I A3y
2

Zo2FPOTHEE

Wie o A B3113&FT2 19p 15544 3% ~ 113# T2 26P 1HP
334 3F o E‘H—%’“‘ﬁ OO0FOOHEIE(2> M]’\? f%)})

#iiga i

z

A
2 N2 B 2 ¢ ¥ N, )
(R - R =C AT

r"“%@ﬂ”‘f&”‘* A “‘/"?‘\ﬁ

g R ?e:@xc JeB~60F ~ ~ THE ~ 2 Te ot

ﬂwwaA4ﬁéaéﬁﬁﬁ?E

(FHEFE) 2R TH BdER BEjxisgpd » 0t 2 V83

il
T T G
i bW £ T
-
=L

AR
Wﬁ(l?«r}x)&pﬁjj ”]{#;:
r]x;ia‘rm,giJ —L‘%‘}IB , liﬁ

TP 10/494 2% » % A4 A

T £ ER2% 2 SR o
Y 24575 » A3113#8% Tp 10pF

=% Lﬁr‘g FEP % 33 2 —k‘%@'«]"%;},’:?ﬁ'ﬁ

PAERER T G LS P O RiEA

FATEY TRA A G E
B P ~$**iﬁ¥“ ’%113ﬁ88

5
P:f;}’é:,)?;}»i:}]/v i—lf%gﬁéf/;ﬂé A L&]gyz%/\v} KE‘[/\"JJ

hR B Tt > B RAER ’Ii?\321§ A2 TEHCATE X
@wir*%ﬁ%ﬁﬁﬁqﬁﬁﬁﬁﬁﬁwﬁ(%%f%J
LM B4R BYCiAdEd > ERBIFIHE T oL LB

LB A R o o gt 3 N 4 NS

—\

2 dp o £ 113E70 30 101

7@%%%?,i%%?ﬁﬁﬂ&f% CRRIRRT S

w3 (FHEFE) ”]I%:

FFETREY 2 Fp
A w1372 3p 101
113#772 8p 13p5484 37
B2 (- Rp AP
AL B RN 2 8 TR R T

-

3
T23F ~ 11377 5p 13pF11 4 35 ~
sl g A OO F OOOkK0
)‘%ﬁ“ﬁi&-ﬁ\i%“filﬁqf%‘i
g rmEp Ll L T AERE

$N\R



3 i Y
RFFR2P 2B S5 H (5HEE) | 352 1T Rir
Bt gd o MR MIT AL & N ARIT AR 0 B 3eE

FR TR S g £UR TR T R R
":)’%:é‘ B i "HER Y 24T %?11338’9 6p 95T 4 0 K
nAA AR e A RRERE e
g TR -fli—?#i’ B irEz F3 TA0E
Bg iz Ao e ) BFv 2 3 TOREEGE (FHG
%) | ’1;9.‘“1134'*8 6P 9pFbT A 3% > $F P B iZig 1 (vH 2
ERCREE g ’/\%“’LT‘OO&OO 4:1‘0“3’{(?:&]"3
&) o 5171“__ Bzl vFe BAERIEATE F“f‘35g o
WS B GHRBERAGS AR A T2 0 LA T
TR PRPRERREMEZ L LA TN T AER
A U ) 2 RdER o R X W R R TE T B AT
o fhie THER Y 2 dpr R P AP EER D LA T
OOFOQOHEIFL T2 P &+ » BZAIE IS ERLE L
GaE N LACIESE S U Ll R SN TR R A §
%r%%@&%%aé@oﬁﬁﬁ%%fﬁ%gﬁéaﬂ’

- R
& -n \.
“\

hri

8 % o

‘«W +
ZY
Vg;
o
e\
0
.Hu\,
A
3l
o
H\
P
B
|
&
=
A%\-
N

oo #h A EEE
N WL EZBTPREF -

bR
M

T,

)

A

o T
R TP 2 EF
fEFf @ AP~ A R P £

i

2 Gk b Bzt Wt AR REF -




(\ER)

2,000~ 32 FF -

HEXF WP REF - -
(E)r7 2 A S B B 2 3%
A BB KB 2 EF
BRrfl t AP AP E
B

SR A A R
(M) 7 2 pERE ~ B BE 23R
AR ALY
Barfl t APEAHPME

o

o WA AFfrE kit 2 e e R E R~
(%wf PR '¥é®f€%
A BAE R T KIE2ZEF
@%f3%%%i%;x&
AR E T o

6 AR E R R 2 e TR R TR -

3 .5Fu’ r?v'i‘fﬁﬁ»%i“ )
9 o
8 |ERBmDEIL P REREP A RERFIEITL
SECEC I R S AL N LR R
Bl k- e s R AR AR LR -




(\ER)

A
TN RTINS R Y
LINS 7.5 578 9 5 £
*ﬁqizﬁ#”$v

A=

£ 5% APP
- 8
00000 5 #5
BT R

R 2
=& 5.000000

2234w

B P\J{*KKJ{% iﬁ_
2p 14257 299 2] % 3
% 114606629552 %

;\ﬁr§§gé4%{i’«?ﬁiﬁi%%°ﬁﬁéﬁi%
R IR TR I ’ﬁ%ﬁ,ikﬁ%phiéﬁ’ﬂ%“Z
ﬁ%lﬁiﬁﬂ“@ ﬁﬁﬁ”ﬁag,hﬁwﬁwaivmﬁaq
13877 31p iz o ”T gz w7 p Hpd Tk T
2. HApiE2 2113 &8 7 29’%%? LI BNIRTREN: 3 v 3 PE
FUERT T (F10) § 925 L HT7RB 7 5 0

A .

T& 11T 5 ) o o gi%:frgi 500 ~ T H &

JE)WJE AFPEHz o (%35) H2WHFA, > 3
FHPFL R TRE AL ) BB

E AR
E10E T RS ERERTE LR
& 2 P44 2 F—‘ﬂ'ﬁi PR E AERTE 1R~ '“ﬁ
T Ep A R 50008 2T
MIEZ AFEIL o ) AERLAoRB D

%19 R T T (7

'f? 'fb%!‘f%]

#+t—8

r(?hﬁ)p%2$§ﬁﬁﬁﬁwifé%’éﬁﬁ

é&“iﬁﬁ
(%23 )

%14

HpHEAIR 228 N FPTE T ) » &



I

Fl4ESIER T FHUAZEL B
B W*&iﬂ\ﬂfﬂﬂ(*ﬁﬁiﬂ7
LA R E20 L TE LT S ok i

L ; 19‘%%1?% B EAS) (7 A2 A
ﬁW'X%EHT)’ﬂﬁﬁ

ﬁﬁﬂi“”'#ﬁpwf
E LT o L I ETE 2 fRT2Z BT D :
e AR L R T ?*J A E R 2IE R LI L F AR T

TR Ay

PAE 623 B28 183
AT A ’iﬂf"*Z"”J/z%339;¥ 4%
%2160% ~ %2100 2. 718 218
ARG £ l",Ik R D B 196 B 19T R
A E Lk o X AARE6A - L BRI E3IA Y L e
Wﬁﬁﬁx%ﬁ~ﬁ%@@%?%‘ﬁ@@ FEMA L E 0%
oS BHSRE T o RTE RO AR o E TR
¥ 3391% 4‘}71I§§72‘r}\ toE TEHCBRA B R AT o L2 64

ﬁrﬂﬁﬁimj~rﬁﬂ%J\r#QaJ~rfﬁiﬁ
-2, ~ Y FEF B ERAFLFHEESAR
et B E e %M‘ﬁ%@ f?«\ﬁ%ﬁ&%ﬁé%
PEJEJ“ °

‘\H—
n\\-
\\‘:
b

W
¥
"
&
[
—te
&K
A
\
32»
W
a0
EIS
&
ﬁ§
=y
.
3
I.

3 < 3
ZE A (BB RA3E & 0 1 F S TATHR AR
p@) o‘zg_ j}t,ﬁLG/\A\ JA/AJAL,,,/F/\? F%K%@]K;ﬁﬂﬁ
AN E—‘;‘r}k‘?ﬁ(l?—rﬁépﬂ_)J ‘1(3}7%\ B R E A K e Nk
F2 g R SALEEAFRA T HEFFA R > 2



V.

S THGZ )~ THEe |~ TR | TR R
LLEPQ&%#H s A FB%T"ZU& b'??:, ’i"J’ = J/Z' %:2191/1;}:%

A
EACRE AP FIY A (R L 3L T fw“i\"jw;\nb S

FERAAT A o iETE $38H L1 FIEREKE HIELAR
"";ﬁ’rm»}{”&};‘*ﬂ L PR - g S R AL Ed = 1]

AEARE FOA JoAE $3391F 2 4% 17 %2
L2l PRI

B Adadr

pE2# 37 b2 ) e

<l

i

DO

©

o

-
:

o EN B 114 & 10 g 31 2
22 EX
%FU? fi— F
i iE
£ F7)i% 5 33955 2.4
F 339 iEIEH %S G T AL - F e [ 0 T E
THHS o FEP ] FE AT
Ch O RO M A AR PR o
Tz AN ELEREZL e
SR IBETA RS RS e N H @R B 8
%?Wﬁ#ﬁfao
TR RS NN E B P ERIEY R AR R R
TSR T E P2 e
SR v | S
=X FAE % 2160%
FiRGERELEL T3 0)

ki
=+
I
m



ey
T
e

T
NN
- o
Ay ¢
M
A
has B
o
g
<o

] #14T

=)

=

2R

R

"
=

I
—L.
Lo
o
o
—

e e
S T
r =
3
R
[
3
"=
N gt
/Xn\r N
e MR
= .H»
G
A S
Ny -
N
= F

o '
ot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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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金訴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昀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昀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9行至第20行「鄭孟瑤」應更正為「鄭夢瑤」及證據增列「被告李昀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第47條，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經查：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針對繳交犯罪所得部分並無期間限制，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均符合規定，修正後被告需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方得減輕其刑，增加修正前所無之期間限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故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偽造印文、簽名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就上開犯行既已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無從再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然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詐欺犯罪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價值觀念偏差，且造成社會信任感危機，損害告訴人羅鎮亮之財產法益，行為應予非難；及斟酌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情；並考量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其於詐欺集團所擔任之角色、犯罪分工，及被告為高中肄業，未婚，需扶養祖母，之前從事堆高機駕駛，月收入約新臺幣35,000元，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5頁），被告就所犯之洗錢罪自白及告訴人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係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之文書既已聲請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及簽名，因所依附之物業經宣告沒收，自無庸重覆沒收。又上開偽造文書及印章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等物本身之價值，就未扣案文書及印章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有說要給我，但我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等語（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4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實際獲得犯罪所得，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又考量本案洗錢之財物，業經被告向告訴人收受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並無證據證明遭詐騙之財物確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或屬被告所有，尚難認被告就此部分財物具事實上之處分權或所有權，若對被告諭知沒收與追徵告訴人遭詐欺、洗錢的金額，核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祥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許曉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綉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附表：
		編號

		名稱及數量



		1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陳凱傑）1張



		2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1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
　　被　　　告　蔡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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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昀蔚







　　　　　　　　游和達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俞建豪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原訴字第2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其等所犯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犯行，均已另行起訴）與葉瑞瑋（另行通緝）於113年6、7月間，先後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由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擔任向被害人拿取財物之「車手」工作，出面向受詐欺之被害人收取現金，再將現金轉交予該組織上手，並約定可獲取取款金額3％～4％或新臺幣(下同)2,000至4,000元之報酬，藉此牟利。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與葉瑞瑋及「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孟瑤」，向羅鎮亮佯稱：透過指定之「大隱國際」APP操作，可儲值投資股票獲利云云，致羅鎮亮陷於錯誤，因而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面交，再分別由：
　㈠蔡宗翰依詐欺集團上手「外務部-LIN」之指示，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前某時許，先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盜蓋「劉浩榮」之印文及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劉浩榮」，向羅鎮亮收取10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至5,000元之報酬。
　㈡俞建豪依詐欺集團上手「頑皮豹」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前某時許，依「栗鼠鼠」之指示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陳聖諺」之署押及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聖諺」，向羅鎮亮收取56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回交予「栗鼠鼠」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元之報酬。
　㈢王景冠依詐欺集團上手「全球支付寶-大津」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俊宏」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許、113年7月26日15時3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俊宏」，先後向羅鎮亮收取60萬元、75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2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面交金額2％之報酬。
　㈣李昀蔚依詐欺集團上手「Y」之指示，先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凱傑」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凱傑」，向羅鎮亮收取3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
　㈤游和達依詐欺集團不明上手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張順文」之署押、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許、113年7月5日13時11分許、113年7月8日13時48分許，分別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之3(統一超商千成門市)、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張順文」，先後向羅鎮亮收取30萬元、18萬元、1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3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鄰近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每周1萬1,000元至2萬元之報酬。
　㈥周安國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前某時許，前往不明超商印製載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員」、「周安國」等字樣之偽造工作證及蓋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之偽造「公庫送款憑單(存款憑證)」，復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許，持上開偽造工作證及偽造存款憑證於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出示上開偽造工作證向羅鎮亮收取新臺幣35萬元，並於收款後將上開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而行使之，用以表示上開公司收取羅鎮亮現金儲值之意，足以生損害於「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羅鎮亮。周安國向羅鎮亮收取上開款項後，復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同日不明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附近不明巷子，將該款項交予年籍姓名不詳、綽號「阿仁」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執，藉以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嗣羅鎮亮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羅鎮亮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宗翰之供述

		被告蔡宗翰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2

		被告俞建豪之供述

		被告俞建豪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並取得2,000元報酬之事實。



		3

		被告王景冠之供述

		被告王景冠於犯罪事實一、㈢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4

		被告李昀蔚之供述

		被告李昀蔚於犯罪事實一、㈣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5

		被告游和達之供述

		被告游和達於犯罪事實一、㈤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記不清本案三次面交之報酬等語。



		6

		被告周安國之供述

		被告周安國於犯罪事實一、㈥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伊沒有拿到報酬等語。



		7

		告訴人羅鎮亮於警詢中之指訴

		告訴人羅鎮亮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被告等人款項之事實。



		8

		警員職務報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證明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語與偽造工作證翻拍照片、告訴人提供之LIN對話紀錄截圖、商業合約契約書翻拍照片、大隱國際APP頁面截圖、告訴人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照片、證物採驗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5月29日刑紋字第1146066295號鑑定書

		證明告訴人羅鎮亮因遭詐欺集團詐欺，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交付款項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年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其餘條文於113年8月2日施行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列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2月以上7年以下），並考慮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有期徒刑7年），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7年以下；如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6月以上5年以下），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6月以上5年以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最重主刑之最高度較短，對被告較為有利，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規定論處。
三、核被告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6人係以一行為，同時觸犯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6人與「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俞建豪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請依法加重其刑。至被告6人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6人分別交付告訴人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經被告等6人行使而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被告6人所有之物，自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但該等於收據上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劉浩榮」、「陳聖諺」、「陳俊宏」、「陳凱傑」、「張順文」、「周安國」等印文及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被告6人之犯罪所得，倘於裁判前未能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考量本案被告等6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洗錢之罪嫌，詐騙金額合計高達293萬元，造成告訴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等6人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建請就被告等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檢察官　陳祥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一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金訴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昀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1

49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

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

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昀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附表

編號1至2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9行至第20

    行「鄭孟瑤」應更正為「鄭夢瑤」及證據增列「被告李昀蔚

    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

    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

    正公布第47條，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經查：修正前該

    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

    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

    ，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

    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該條

    例第47條針對繳交犯罪所得部分並無期間限制，凡自動繳交

    犯罪所得均符合規定，修正後被告需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

    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

    額者，方得減輕其刑，增加修正前所無之期間限制。被告於

    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

    故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7條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犯

    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

    成員偽造印文、簽名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

    段行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

    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且無犯

    罪所得（詳後述），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就上開犯行既已從一重之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無從再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然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一併衡酌該

    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詐欺犯罪集團

    ，擔任面交車手，價值觀念偏差，且造成社會信任感危機，

    損害告訴人羅鎮亮之財產法益，行為應予非難；及斟酌被告

    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情；並考量被告犯後於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其於詐欺集團所擔任之角色、犯罪

    分工，及被告為高中肄業，未婚，需扶養祖母，之前從事堆

    高機駕駛，月收入約新臺幣35,000元，家庭經濟狀況普通（

    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5頁），被告就所犯之洗錢罪自白及告

    訴人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

    文。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係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之文書既已聲請宣告

    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及簽名，因所依附之物業經宣告沒收

    ，自無庸重覆沒收。又上開偽造文書及印章不法性係在於其

    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等物本身之價值，就未扣案文書及印

    章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有說要給我，但我沒有拿到報酬等

    語等語（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4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

    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實際獲得犯罪所得，自無從遽認被告有

    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又考量本案洗錢之財物，業經被告向告訴人收受後，轉交本

    案詐欺集團上手，並無證據證明遭詐騙之財物確在被告實際

    掌控中，或屬被告所有，尚難認被告就此部分財物具事實上

    之處分權或所有權，若對被告諭知沒收與追徵告訴人遭詐欺

    、洗錢的金額，核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

    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祥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許曉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綉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附表：

編號 名稱及數量 1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陳凱傑）1張 2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1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

　　被　　　告　蔡宗翰













　　　　　　　　俞建豪









　　　　　　　　王景冠





　　　　　　　　周安國







　　　　　　　　李昀蔚







　　　　　　　　游和達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俞建豪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

    原訴字第2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10月25

    日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俞建豪、蔡宗翰、王景

    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其等所犯違反組織犯罪條例

    犯行，均已另行起訴）與葉瑞瑋（另行通緝）於113年6、7

    月間，先後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

    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

    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

    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

    欺集團，由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

    安國擔任向被害人拿取財物之「車手」工作，出面向受詐欺

    之被害人收取現金，再將現金轉交予該組織上手，並約定可

    獲取取款金額3％～4％或新臺幣(下同)2,000至4,000元之報酬

    ，藉此牟利。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

    周安國與葉瑞瑋及「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

    」、「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

    欺集團成員，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

    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

    ，先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孟瑤」，

    向羅鎮亮佯稱：透過指定之「大隱國際」APP操作，可儲值投

    資股票獲利云云，致羅鎮亮陷於錯誤，因而與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約定面交，再分別由：

　㈠蔡宗翰依詐欺集團上手「外務部-LIN」之指示，於113年7月4

    日10時59分前某時許，先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

    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

    欄盜蓋「劉浩榮」之印文及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

    年7月4日10時5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

    ，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

    「劉浩榮」，向羅鎮亮收取10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

    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

    ，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

    獲取約2,000至5,000元之報酬。

　㈡俞建豪依詐欺集團上手「頑皮豹」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0

    日12時9分前某時許，依「栗鼠鼠」之指示至某不詳超商列

    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

    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

    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陳聖諺」之署押及印文，

    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許，前

    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聖諺」，向羅鎮亮收

    取56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

    詐得款項回交予「栗鼠鼠」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

    藉此獲取約2,000元之報酬。

　㈢王景冠依詐欺集團上手「全球支付寶-大津」之指示，先於11

    3年7月19日15時54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

    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

    表人」欄偽簽「陳俊宏」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

    ，分別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許、113年7月26日15時33分

    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

    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俊宏」

    ，先後向羅鎮亮收取60萬元、75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

    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

    2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

    此獲取面交金額2％之報酬。

　㈣李昀蔚依詐欺集團上手「Y」之指示，先於113年8月7日10時4

    9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

    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

    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

    陳凱傑」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8月7

    日10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

    ，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

    「陳凱傑」，向羅鎮亮收取3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予

    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

    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

　㈤游和達依詐欺集團不明上手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3日10時17

    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

    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

    蓋「張順文」之署押、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

    別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許、113年7月5日13時11分許、11

    3年7月8日13時48分許，分別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之3(

    統一超商千成門市)、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臺北車站

    內之地下室廁所，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

    限公司」外派員「張順文」，先後向羅鎮亮收取30萬元、18

    萬元、1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3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

    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鄰近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每周1萬1,000

    元至2萬元之報酬。

　㈥周安國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前某時

    許，前往不明超商印製載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外派員」、「周安國」等字樣之偽造工作證及蓋有「大隱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之偽造「公庫送款憑單(存款憑證)」

    ，復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許，持上開偽造工作證及偽造存

    款憑證於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出示上開

    偽造工作證向羅鎮亮收取新臺幣35萬元，並於收款後將上開

    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而行使之，用以表示上開公司收取羅

    鎮亮現金儲值之意，足以生損害於「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及羅鎮亮。周安國向羅鎮亮收取上開款項後，復依「隨風

    飄緲」之指示，於同日不明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附

    近不明巷子，將該款項交予年籍姓名不詳、綽號「阿仁」之

    詐欺集團成員收執，藉以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

    向。嗣羅鎮亮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羅鎮亮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宗翰之供述 被告蔡宗翰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2 被告俞建豪之供述 被告俞建豪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並取得2,000元報酬之事實。 3 被告王景冠之供述 被告王景冠於犯罪事實一、㈢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4 被告李昀蔚之供述 被告李昀蔚於犯罪事實一、㈣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5 被告游和達之供述 被告游和達於犯罪事實一、㈤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記不清本案三次面交之報酬等語。 6 被告周安國之供述 被告周安國於犯罪事實一、㈥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伊沒有拿到報酬等語。 7 告訴人羅鎮亮於警詢中之指訴 告訴人羅鎮亮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被告等人款項之事實。 8 警員職務報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證明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語與偽造工作證翻拍照片、告訴人提供之LIN對話紀錄截圖、商業合約契約書翻拍照片、大隱國際APP頁面截圖、告訴人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照片、證物採驗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5月29日刑紋字第1146066295號鑑定書 證明告訴人羅鎮亮因遭詐欺集團詐欺，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交付款項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

    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被告行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年7月31日修正

    公布，除第6、11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其餘條文於113

    年8月2日施行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

    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3項）前2項情形，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

    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

    條各款所列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

    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如依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2月

    以上7年以下），並考慮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不

    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有期徒刑7年），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7年以

    下；如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有

    期徒刑部分為6月以上5年以下），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

    為6月以上5年以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最重主

    刑之最高度較短，對被告較為有利，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

    定，自應適用修正後規定論處。

三、核被告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

    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之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

    洗錢等罪嫌。又被告6人係以一行為，同時觸犯3人以上共犯

    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

    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6人

    與「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

    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

    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

    及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

    另被告俞建豪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

    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

    第1項之累犯，請依法加重其刑。至被告6人偽造之書類，既

    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

    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被告6人分別交付告訴人之「大隱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雖係供本案犯罪

    所用之物，然已經被告等6人行使而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

    屬被告6人所有之物，自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但該等於收據

    上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劉浩榮」、「陳聖

    諺」、「陳俊宏」、「陳凱傑」、「張順文」、「周安國」

    等印文及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

    宣告沒收。被告6人之犯罪所得，倘於裁判前未能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

    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考量本案被告等6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及洗錢之罪嫌，詐騙金額合計高達293萬元，造成告訴人

    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等6人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建請就被告等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檢察官　陳祥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一青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金訴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昀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昀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9行至第20行「鄭孟瑤」應更正為「鄭夢瑤」及證據增列「被告李昀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第47條，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經查：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針對繳交犯罪所得部分並無期間限制，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均符合規定，修正後被告需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方得減輕其刑，增加修正前所無之期間限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故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偽造印文、簽名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就上開犯行既已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無從再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然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詐欺犯罪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價值觀念偏差，且造成社會信任感危機，損害告訴人羅鎮亮之財產法益，行為應予非難；及斟酌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情；並考量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其於詐欺集團所擔任之角色、犯罪分工，及被告為高中肄業，未婚，需扶養祖母，之前從事堆高機駕駛，月收入約新臺幣35,000元，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5頁），被告就所犯之洗錢罪自白及告訴人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係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之文書既已聲請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及簽名，因所依附之物業經宣告沒收，自無庸重覆沒收。又上開偽造文書及印章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等物本身之價值，就未扣案文書及印章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有說要給我，但我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等語（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4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實際獲得犯罪所得，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又考量本案洗錢之財物，業經被告向告訴人收受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並無證據證明遭詐騙之財物確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或屬被告所有，尚難認被告就此部分財物具事實上之處分權或所有權，若對被告諭知沒收與追徵告訴人遭詐欺、洗錢的金額，核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祥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許曉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綉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附表：
		編號

		名稱及數量



		1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陳凱傑）1張



		2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1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
　　被　　　告　蔡宗翰













　　　　　　　　俞建豪









　　　　　　　　王景冠





　　　　　　　　周安國







　　　　　　　　李昀蔚







　　　　　　　　游和達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俞建豪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原訴字第2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其等所犯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犯行，均已另行起訴）與葉瑞瑋（另行通緝）於113年6、7月間，先後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由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擔任向被害人拿取財物之「車手」工作，出面向受詐欺之被害人收取現金，再將現金轉交予該組織上手，並約定可獲取取款金額3％～4％或新臺幣(下同)2,000至4,000元之報酬，藉此牟利。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與葉瑞瑋及「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孟瑤」，向羅鎮亮佯稱：透過指定之「大隱國際」APP操作，可儲值投資股票獲利云云，致羅鎮亮陷於錯誤，因而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面交，再分別由：
　㈠蔡宗翰依詐欺集團上手「外務部-LIN」之指示，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前某時許，先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盜蓋「劉浩榮」之印文及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劉浩榮」，向羅鎮亮收取10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至5,000元之報酬。
　㈡俞建豪依詐欺集團上手「頑皮豹」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前某時許，依「栗鼠鼠」之指示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陳聖諺」之署押及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聖諺」，向羅鎮亮收取56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回交予「栗鼠鼠」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元之報酬。
　㈢王景冠依詐欺集團上手「全球支付寶-大津」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俊宏」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許、113年7月26日15時3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俊宏」，先後向羅鎮亮收取60萬元、75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2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面交金額2％之報酬。
　㈣李昀蔚依詐欺集團上手「Y」之指示，先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凱傑」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凱傑」，向羅鎮亮收取3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
　㈤游和達依詐欺集團不明上手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張順文」之署押、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許、113年7月5日13時11分許、113年7月8日13時48分許，分別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之3(統一超商千成門市)、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張順文」，先後向羅鎮亮收取30萬元、18萬元、1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3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鄰近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每周1萬1,000元至2萬元之報酬。
　㈥周安國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前某時許，前往不明超商印製載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員」、「周安國」等字樣之偽造工作證及蓋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之偽造「公庫送款憑單(存款憑證)」，復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許，持上開偽造工作證及偽造存款憑證於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出示上開偽造工作證向羅鎮亮收取新臺幣35萬元，並於收款後將上開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而行使之，用以表示上開公司收取羅鎮亮現金儲值之意，足以生損害於「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羅鎮亮。周安國向羅鎮亮收取上開款項後，復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同日不明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附近不明巷子，將該款項交予年籍姓名不詳、綽號「阿仁」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執，藉以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嗣羅鎮亮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羅鎮亮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宗翰之供述

		被告蔡宗翰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2

		被告俞建豪之供述

		被告俞建豪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並取得2,000元報酬之事實。



		3

		被告王景冠之供述

		被告王景冠於犯罪事實一、㈢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4

		被告李昀蔚之供述

		被告李昀蔚於犯罪事實一、㈣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5

		被告游和達之供述

		被告游和達於犯罪事實一、㈤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記不清本案三次面交之報酬等語。



		6

		被告周安國之供述

		被告周安國於犯罪事實一、㈥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伊沒有拿到報酬等語。



		7

		告訴人羅鎮亮於警詢中之指訴

		告訴人羅鎮亮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被告等人款項之事實。



		8

		警員職務報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證明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語與偽造工作證翻拍照片、告訴人提供之LIN對話紀錄截圖、商業合約契約書翻拍照片、大隱國際APP頁面截圖、告訴人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照片、證物採驗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5月29日刑紋字第1146066295號鑑定書

		證明告訴人羅鎮亮因遭詐欺集團詐欺，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交付款項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年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其餘條文於113年8月2日施行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列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2月以上7年以下），並考慮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有期徒刑7年），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7年以下；如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6月以上5年以下），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6月以上5年以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最重主刑之最高度較短，對被告較為有利，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規定論處。
三、核被告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6人係以一行為，同時觸犯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6人與「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俞建豪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請依法加重其刑。至被告6人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6人分別交付告訴人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經被告等6人行使而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被告6人所有之物，自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但該等於收據上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劉浩榮」、「陳聖諺」、「陳俊宏」、「陳凱傑」、「張順文」、「周安國」等印文及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被告6人之犯罪所得，倘於裁判前未能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考量本案被告等6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洗錢之罪嫌，詐騙金額合計高達293萬元，造成告訴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等6人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建請就被告等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檢察官　陳祥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一青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金訴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昀蔚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昀蔚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9行至第20行「鄭孟瑤」應更正為「鄭夢瑤」及證據增列「被告李昀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第47條，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經查：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針對繳交犯罪所得部分並無期間限制，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均符合規定，修正後被告需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方得減輕其刑，增加修正前所無之期間限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故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偽造印文、簽名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且無犯罪所得（詳後述），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就上開犯行既已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無從再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然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之事由。

　㈥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參與詐欺犯罪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價值觀念偏差，且造成社會信任感危機，損害告訴人羅鎮亮之財產法益，行為應予非難；及斟酌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乙情；並考量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其於詐欺集團所擔任之角色、犯罪分工，及被告為高中肄業，未婚，需扶養祖母，之前從事堆高機駕駛，月收入約新臺幣35,000元，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5頁），被告就所犯之洗錢罪自白及告訴人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係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之文書既已聲請宣告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及簽名，因所依附之物業經宣告沒收，自無庸重覆沒收。又上開偽造文書及印章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等物本身之價值，就未扣案文書及印章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規定，不併依同法第38條第4項宣告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有說要給我，但我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等語（見本院審金訴緝卷第84頁），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案犯行而實際獲得犯罪所得，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㈢又考量本案洗錢之財物，業經被告向告訴人收受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並無證據證明遭詐騙之財物確在被告實際掌控中，或屬被告所有，尚難認被告就此部分財物具事實上之處分權或所有權，若對被告諭知沒收與追徵告訴人遭詐欺、洗錢的金額，核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祥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許曉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綉燕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附表：

編號 名稱及數量 1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陳凱傑）1張 2 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1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1149號

　　被　　　告　蔡宗翰　　　　　　　　俞建豪　　　　　　　　王景冠　　　　　　　　周安國　　　　　　　　李昀蔚　　　　　　　　游和達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俞建豪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原訴字第2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並於民國111年10月25日執行完畢出監，詎其仍不知悔改，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其等所犯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犯行，均已另行起訴）與葉瑞瑋（另行通緝）於113年6、7月間，先後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由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擔任向被害人拿取財物之「車手」工作，出面向受詐欺之被害人收取現金，再將現金轉交予該組織上手，並約定可獲取取款金額3％～4％或新臺幣(下同)2,000至4,000元之報酬，藉此牟利。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與葉瑞瑋及「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之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孟瑤」，向羅鎮亮佯稱：透過指定之「大隱國際」APP操作，可儲值投資股票獲利云云，致羅鎮亮陷於錯誤，因而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約定面交，再分別由：

　㈠蔡宗翰依詐欺集團上手「外務部-LIN」之指示，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前某時許，先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盜蓋「劉浩榮」之印文及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4日10時5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劉浩榮」，向羅鎮亮收取10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至5,000元之報酬。

　㈡俞建豪依詐欺集團上手「頑皮豹」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前某時許，依「栗鼠鼠」之指示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陳聖諺」之署押及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7月10日12時9分許，前往臺北車站內之統一超商北車門市，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聖諺」，向羅鎮亮收取56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回交予「栗鼠鼠」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約2,000元之報酬。

　㈢王景冠依詐欺集團上手「全球支付寶-大津」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俊宏」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19日15時54分許、113年7月26日15時33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俊宏」，先後向羅鎮亮收取60萬元、75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2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面交金額2％之報酬。

　㈣李昀蔚依詐欺集團上手「Y」之指示，先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陳凱傑」之署押，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於113年8月7日10時49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陳凱傑」，向羅鎮亮收取3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臺北車站內某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

　㈤游和達依詐欺集團不明上手之指示，先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前某時許，至某不詳超商列印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工作證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並在該收據上「代表人」欄偽簽、盜蓋「張順文」之署押、印文，並填寫日期、金額等欄後，分別於113年7月3日10時17分許、113年7月5日13時11分許、113年7月8日13時48分許，分別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之3(統一超商千成門市)、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臺北車站內之地下室廁所，持偽造工作證自稱其為「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外派員「張順文」，先後向羅鎮亮收取30萬元、18萬元、12萬元之詐欺所得，並先後將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3張交付予羅鎮亮簽收後離去，隨後將詐得款項丟包於鄰近公廁，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執，以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並藉此獲取每周1萬1,000元至2萬元之報酬。

　㈥周安國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前某時許，前往不明超商印製載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員」、「周安國」等字樣之偽造工作證及蓋有「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印文之偽造「公庫送款憑單(存款憑證)」，復於113年8月6日9時57分許，持上開偽造工作證及偽造存款憑證於臺北市○○區○○街0號(全家超商正陽店)，出示上開偽造工作證向羅鎮亮收取新臺幣35萬元，並於收款後將上開存款憑證交付予羅鎮亮而行使之，用以表示上開公司收取羅鎮亮現金儲值之意，足以生損害於「大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羅鎮亮。周安國向羅鎮亮收取上開款項後，復依「隨風飄緲」之指示，於同日不明時間前往臺北市○○區○○街0號附近不明巷子，將該款項交予年籍姓名不詳、綽號「阿仁」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執，藉以掩飾、隱匿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嗣羅鎮亮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羅鎮亮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蔡宗翰之供述 被告蔡宗翰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2 被告俞建豪之供述 被告俞建豪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並取得2,000元報酬之事實。 3 被告王景冠之供述 被告王景冠於犯罪事實一、㈢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4 被告李昀蔚之供述 被告李昀蔚於犯罪事實一、㈣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未取得本次報酬等語。 5 被告游和達之供述 被告游和達於犯罪事實一、㈤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記不清本案三次面交之報酬等語。 6 被告周安國之供述 被告周安國於犯罪事實一、㈥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羅鎮亮收取款項之事實，惟辯稱：伊沒有拿到報酬等語。 7 告訴人羅鎮亮於警詢中之指訴 告訴人羅鎮亮遭詐欺集團詐騙，而交付被告等人款項之事實。 8 警員職務報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繼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證明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語與偽造工作證翻拍照片、告訴人提供之LIN對話紀錄截圖、商業合約契約書翻拍照片、大隱國際APP頁面截圖、告訴人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封面與內頁照片、證物採驗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5月29日刑紋字第1146066295號鑑定書 證明告訴人羅鎮亮因遭詐欺集團詐欺，而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交付款項之事實。 

二、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年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11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其餘條文於113年8月2日施行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行為者，處7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列洗錢行為者，處3年以上10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金。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利益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年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金。（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被告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2月以上7年以下），並考慮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不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有期徒刑7年），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2月以上7年以下；如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有期徒刑部分為6月以上5年以下），其有期徒刑宣告刑之範圍為6月以上5年以下。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最重主刑之最高度較短，對被告較為有利，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規定論處。

三、核被告俞建豪、蔡宗翰、王景冠、李昀蔚、游和達、周安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又被告6人係以一行為，同時觸犯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被告6人與「外務部-LIN」、「頑皮豹」、「栗鼠鼠」、「全球支付寶-大津」、「Y」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被告俞建豪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請依法加重其刑。至被告6人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6人分別交付告訴人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公庫送款回單(存款憑證)」收據，雖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已經被告等6人行使而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被告6人所有之物，自不予聲請宣告沒收。但該等於收據上偽造之「大隱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劉浩榮」、「陳聖諺」、「陳俊宏」、「陳凱傑」、「張順文」、「周安國」等印文及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被告6人之犯罪所得，倘於裁判前未能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具體求刑：考量本案被告等6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洗錢之罪嫌，詐騙金額合計高達293萬元，造成告訴人受有鉅大之財產損害，且被告等6人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建請就被告等犯行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檢察官　陳祥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一青所犯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